
提    要

宋元時期，一批來自內地的官員在粵西地區任職，政績良好者不乏其人，革除積弊及維持

治安就成為他們行政工作的重點。宋元改朝換代之際，蒙古族入主中原，南宋失去統治地位，

其殘存勢力向南撤退，元軍追擊不輟。在宋元改朝換代之際，粵西地區湧現出若干忠義節孝人物。

他們為了維護君主的正統地位，寧死不屈，以「殺身成仁」的氣概，表現了粵西人的忠肝義膽。

除了忠君愛國者之外，宋元兩代，粵西地區亦湧現了若干身為武將，為地方（本地或他鄉）社

會治安及生產作出過貢獻而為人們懷念者。自宋代始，粵西地區的學校教育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在朝廷重視教育政策的激勵之下，地方官重視修葺破敗的校舍，為士人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宋代學校教育事業的發展，為國家為社會培養造就了一批棟樑之材。

陽春縣儒學的興建與廣東各府縣儒學的興建一樣，早在北宋時已開其端。地方官員對於縣

儒學的教學及設施投入了極大的關注及財力支持；有時候，當官府財力支持不足之時，負責官

員還慷慨解囊，捐俸以助。除地方官想方設法從經濟上支持學校教育外，鄉紳們也有所奉獻。

官方還允准縣學生員的請求，在縣學旁邊建房出租，收入用於縣儒學教學。除縣儒學這一屬於

中等層次的教育設施外，陽春縣還有屬於基礎教育性質的社學。地方官在任職期間多有良好政

績或表現，他們或興利除弊，誅鋤豪強；或興辦學校，關心民瘼；或平定寇賊之亂，為社會為

國家為民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些活動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陽春縣教育事業的發展。制約

宋元明時期陽春縣教育事業發展的原因，既有社會方面，亦有自然方面。社會方面的原因是，

陽春境內少數民族的頻繁作亂，對陽春縣教育事業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困擾；自然方面的原因

是，頻發且嚴重的自然災害對陽春縣教育事業也造成了極大的摧殘；陽春縣地廣人稀，民眾經

濟困難，也制約了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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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粵西地區的瑤族長期此起彼伏的作亂，對社會秩序、民眾的生產、生活及地方教育

都造成了嚴重的摧殘。其致亂緣由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瑤族所受壓迫剝削的日漸加重；周鄰

少數民族及漢族人民反抗鬥爭的影響；明王朝推行「以夷攻夷」政策造成的民族對立；混入瑤

族當中的某些漢人出自各種目的的挑唆利用。面對瑤族的頻繁、長期的作亂，粵西地方官府採

取了各種策略，旨在平定動亂，使瑤族像漢族民眾一樣，俯首帖耳接受封建統治：軍事征討；

築城固守；釜底抽薪，招撫投瑤者復業；撫而用之，利用降附瑤族的力量維持地方社會治安；

平定瑤亂之後相應的行政、軍事設置。

雷州自古多「寇賊」。有「瑤賊」、「倭寇」、「海賊」及其它「寇賊」。「倭寇」、「海賊」的猖

獗與明朝廷推行的「海禁」政策有關；造成明代雷州地區多「寇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

明朝廷對南方少數民族的欺壓、明朝軍隊及過往官員對雷州及其附近地區人民的騷擾；明代在

雷州建珠池採珠，也是導致雷州民眾為「寇賊」的原因之一。「寇賊」之亂使雷州人口大減，破

壞了地方社會秩序，對雷州民眾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加重了雷州人民的經濟負擔，

對於雷州地區教育事業發展的摧殘也是極嚴重的。為減少損失與危害，盡快恢復發展生產，地

方官府採取了若干有效的措施。

明代中後期，倭寇多次侵擾至粵西，在粵西地區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充分表現了其野蠻

性和殘酷性。在明代粵西地區前後歷時數十年的抗倭鬥爭中，有幾位官員及將領的事跡頗值一

提：一是李材；另一抗倭功臣是盛萬年；吳國倫、徐鎰等在明代粵西抗倭鬥爭中亦有貢獻。總

觀明代倭寇對粵西地區的侵擾，表現出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與粵西地區其它動亂勢力相

結合；二是倭寇常常趁粵西地區發生內亂之機而入寇；三是倭寇的野蠻、殘酷性。為了應對倭

寇的侵擾，明朝廷及地方官府均採取了一些防禦措施，以抵禦倭寇的不時來犯，如在沿海地區

設置衛所，布置重兵，嚴密防守；另外，徵調瑤兵戍守要害之地。明代中後期倭寇對粵西地區

侵擾劇烈，首先與粵西特殊的地理形勢，即面海而處有關；其次，明朝海防軍事力量在明朝中

後期嚴重不足亦是倭寇為患的一個原因；再次，城市駐軍防禦鬆懈，援軍畏敵觀望，以及行政

官員的畏倭如虎，都助長了倭寇的囂張氣焰；第四，賞罰不明，亦挫傷了軍民抗倭的積極性。

清前期，雷州地區的官學教育是在「爛攤子」的基礎上重新振興起來的。在官府缺乏資金

支持興學的背景下，雷州地區的官民踊躍捐資辦學，民間重學成風。官學教育的持續發展，不

僅為國家、社會培養了大批的政治、文教人才，同時也實現了移風易俗，還推動了雷州地方文

教事業的發展。

明清時期，粵西地區湧現出了大量的「列女」，其來源主要有以下途徑：遭遇動亂或強暴，

堅貞不屈，視死如歸；夫死而殉，夫死守寡等。「列女」除了要面對生活壓力，還得面對各種

挑戰，如面對與族人的利益爭奪；肩負埋葬先人的重負等。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封建時代，

女性一旦遭遇夫逝守寡，又局限於家庭小天地範圍之內，謀生的手段就極有限，主要有以

下幾種：紡織、典賣衣物、採樵、採桑、取給外家、宗族或親人饋贈、受雇傭作、官紳資助及

其它收入。明清時期，粵西地區「列女」大量湧現，是由主、客觀方面原因造成的。客觀原因

是明清時期粵西地區社會治安不寧，動亂頻發；主觀方面的因素包括：（一）統治者的極力鼓吹

宣揚；（二）官員、文人士大夫對於地方列女的表彰、頌揚；（三）法官判案明顯向列女「傾斜」，

以此激勵女性「見賢思齊」；（四）地方鄉紳倡建貞節牌坊及節孝祠的激勵；（五）報應思想的

灌輸；（六）親人的影響。封建王朝對於「貞節」的極力倡導，使貞節觀念深入女性人心。這雖

有維持家庭、社會安定的作用，但其消極影響也是很顯然的。

粵西吳川縣學校教育的興起大約始於宋代。元代，吳川縣學校教育仍在持續。明代 270 餘

年間，吳川縣學歷經多次重修，體現了地方官對於縣學教育的重視。清代，流民復歸，秩序

恢復，吳川縣學校教育事業的復興具備了必要的條件。與官辦縣學教育在官方重視之下得以持



續發展之同時，吳川縣書院教育亦得以發展。明清時期，吳川人（包括官員及民眾）對教育事

業格外重視，吳川教育在粵西地區是走在前列的。促使明清時期吳川縣教育事業走在粵西地區

前列的原因，依筆者之見，一是吳川縣歷任地方官對於振興教育事業的重視及對諸生學業進步

的殷切期望；二是重視規章制度建設，並與獎罰相結合；三是使學校教育的經費來源有保障；

四是縣學教官對於學校教育的赤誠及盡職盡責；五是吳川鄉紳士人對於地方教育事業的積極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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